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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,各高等学校,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目前，我区已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I级响应，为切实遏制

疫情蔓延，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根据自治区党委、政

府的工作部署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、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

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在本行政

区域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的领导

和指挥下，按照统一工作部署，积极参与联防联控，加强值班值

守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 

二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密切配合当地有关部门对在武汉就

读返乡的本地籍学生进行全面摸底排查，尤其是要准确掌握今年

1 月 8 日后从武汉返回的本地籍学生的具体信息及动向，逐一做

好这些学生的健康状况登记，不漏一人，一旦发现有发热感染症

状要及时动员到当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。各高等学校、区直

各中等职业学校按要求认真做好本校师生员工的摸排工作，同时

做好假期在校学生的疫情监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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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级各类学校要暂停一切聚集性活动，切实防止因人员

聚集带来疫情传染风险。各中小学校一律停止组织假期到校活动

和线下辅导，严禁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到校违规补课。所有线下校

外培训机构一律停止集中授课或其他聚集行为。各地教育行政部

门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。 

四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各高等学校、各中小学校（含中职）

和幼儿园要做好推迟开学预案，具体开学时间另行通知。所有中

小学校和幼儿园不得提前开学，普通高中三年级一律与其他年级

同步开学，也不得提前开学。 

五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

对学生的健康教育，提醒和引导学生近期不要参加校外培训、研

学旅行、竞赛考试等聚集性活动，尽可能减少探亲访友，尽量不

去人员密集场所，切实加强自我保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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